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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专长
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法律事务、证券基金、公司综合法律事务

个人简介
杨成刚律师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商法专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从事律师工作

之前，担任某大型金融企业电子商务部门法律事务主管；2004年开始从事律师

工作，2005年成为北京市雍合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知识产权部负责人。

2007年加入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作为专职律师，后成为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律师。2023年，加入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执业。 

自从业以来，先后代理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

维权案件，涉及图书出版、电子音像、互联网侵权、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等领

域，以及为北京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长远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代理行

政许可申请、股权并购等业务。现担任北京社会治理法治研究会委员。

代表业绩
• 代理XX教育出版社、XX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诉北京XX公司及子公司北京

XXX公司著作权侵权案，该案是国内著名教材出版机构较早取得维权成功的电

子教育产品侵权案件； 

• 代理北京XX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与XX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著

作权侵权案件，该案是国内教材出版机构针对习题集类教辅图书产品维权成功

的典型案例；

• 代理北京XXXX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XX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

传播权案。北京XX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著名的教育类APP经营者，其经营

的知名APP网络平台软件利用“避风港原则”以普通用户的名义大量上传北京

XX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益的电子音像制品的内容以规避法律责任。律

师代理后，经有效的工作努力取得胜诉，迫使侵权人终止侵权并作出赔偿，维

护了委托客户的正当权益；

• 代理广东XX公司诉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并成功胜诉。XX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其经营的视频网络平台利用“避风港

原则”以普通用户的名义大量上传广东XX公司享有著作权益的电子音像制品的

内容以规避法律责任。律师代理后，经有效的工作努力取得胜诉，迫使侵权人

终止侵权并作出赔偿，维护了委托客户的正当权益；



• 担任北京XX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XX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关于申请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专项法律顾问，协助客户获得证监会批准，取得金融从业

行政许可； 

• 担任北京XXXX投资有限公司、XXXX（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办理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的专项法律顾问，并获得基金业协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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